
大乘齋戒功德 科判    1  /  3 
  

大乘齋戒功德 科判 
阿旺彭措尊者 著 堪布索達吉 譯 

释道净 整理 20240708 3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表 1：（3表）（注：未受相應之戒者勿閱） 

科判 正文 
 那莫革熱！ 

 

在此簡明扼要地講述大乘齋戒的功德，分為： 
一、總功德； 
二、各自之功德； 
三、分析對此等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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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一就時間而言
功德巨大 

《三摩地王經》中雲： 
‚於恆河沙俱胝劫，以清淨心以飲食，幢幡以及油燈鬘， 
侍那由他俱胝佛，何者於正法極衰，佛教即將滅盡時， 
一日中受一學處，福德遠遠勝前者。‛ 
在佛教衰敗之時，於恆河沙數劫中，以豐美飲食等一切供品如理

供養百千俱胝那由旬他數的佛陀，如果有人在佛教極度衰落這樣的
惡世，甚至僅僅於一日內護持一分學處，其福德也遠遠勝過了前者。 
由此可見，即便是受持一次齋戒，自然而然會獲得齊天鴻福，當

然，有多少福德也會相應得到多少圓滿安樂。 
如果善加思考，那就會明白，即使獲得百千萬的如意寶也比不上

在如今這般惡濁的時代只是受一日齋戒，如此真能做到，那實在是
很有善緣，並且有重大意義。 

乙二就環境而言
功德巨大 

在諸清淨剎土中於善妙清淨劫期間修行，比不上在如此不清淨的
剎土中彈指間行持一分善法的福德大，關於這一點，佛經及註疏已
不止一次地宣說過。 
在不清淨中也是最不清淨的這樣環境中，如果受八關齋戒後甚至

能於彈指的頃刻間護持，福德也是無量無邊，如果它有形色，那麼
恐怕整個大千世界也難以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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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一不受非人
加害之功德 

如《毗奈耶經》中記載了這樣一則公案： 
從前，有一個老婦人受了一日的八關齋戒，在當天的深更半夜，

勝光王派她去給一位犯人送飯，途中遇到了三群非人，但他們都無
機可乘。 
受齋戒期間任何非人也無機可乘這是一條緣起規律，《具淨戒經》

中雲： 
‚如是兇狠毒蛇大惡龍，亦不害具戒者況他眾？‛ 
意思是說，非人之中最兇殘的莫過於黑龍魔，就連它對具戒者也

不能加害，那其他眾生就更不用說了。 
如此看來，防護外在損害的方法中，最為殊勝的竅訣非護持內在

戒律莫屬了。 

丙二受到諸天
庇護之功德 

倘若自己能夠如法護持所承諾的戒律，那麼也會受到喜愛白法的
所有天人夜以繼日的庇護，對此許多經中都有明說。 
因此，毋庸置疑，得受齋戒直至失去之前會受到諸天保護。 

丙三行何善法
力大之功德 

一般說來，不具戒者即便是在多如大海的酥油汁中插入大如須彌
山的燈芯供養三寶，也遠遠比不上具戒者在一滴酥油汁中插入針尖
許燈芯供養的福德。 
未受齋戒者於數劫中行善，也遠遠不如受戒以後於頃刻間行善的

福德大，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丙四如願以償
之功德 

通常而言，戒律清淨者無論發何願，無疑會如願以償。 
從受八關齋戒時起乃至未失毀期間，凡是所發的願都必定會實

現。 

丙五獲得人天
身之功德 

經中說，僅僅守持一次八關齋戒也獲得人天的殊勝所依身體。 
相關的公案不可勝數，書之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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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六值遇
慈氏教法
之功德 

如頌雲：‚釋迦佛之教法中，何者以信而聞法，且守八關之齋戒，將
轉生為吾眷屬。‛ 
如果守護齋戒，則會轉為彌勒佛的眷屬，這是慈氏菩薩親口承諾的。 
因此要想在未來時值遇至尊彌勒教法，脫離輪迴，那麼理當努力受持

大乘齋戒。 
若有人有如此想法： 
小乘齋戒與大乘齋戒不同，所以不應當將小乘齋戒的功德貼在大乘齋

戒上。 
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小乘齋戒與大乘齋戒所護的支分多少與本體是相同的，因而凡是小乘

齋戒的功德，大乘齋戒都有。 
而且，由於二者在緣不緣一切眾生等方面有著顯著的差別，因此小乘

齋戒的功德與大乘齋戒的功德比起來，也相差懸殊。 
對此，以理證分析也是成立的。 

丙七成為
人天應供
處之功德 

經中記載： 
‚帝釋天白佛言： 
‘在初八、十五、三十的吉日中受齋戒的人與我帝釋相同。’ 
佛告帝釋： 
‘你不要如此說，實則彼與我相同。’‛ 
哪怕未受戒之前如惡狗一樣的人，從受戒時起直至未破戒間，與導師

佛陀相同，成為諸人天應供處、應敬處。 
因此，必須清楚的是，有戒無戒之間，有著這般明顯的勝劣差別。 

丙八簡單
易行之功
德 

如經中雲：‚於長期中行，唸誦及苦行，亦……‛ 
持誦與苦行等其他善事，必須做到初中末心不散亂，否則不會獲得相

同的功德，結果成了徒勞無益，而齋戒與之不同，只要最初受戒時能全
神貫注，之後即使散亂也不會障礙功德，因此與其他善事相比顯得簡單
易行，由於所護戒條少、護持時間短，因而也容易善始善終。 
總而言之，對於我與我這樣的修行人來說，再沒有任何比此更易行、

更重大的善業了。 

丙九獲得
解脫與佛

果之功德 

《天王請問經》中雲： 
‚初八、十五與神變月中守持八關齋戒者將成佛。‛ 

還有諸如此類的許多功德，但恐繁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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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一暫時之功
德 

斷除八種所斷的八種功德： 
戒殺，生生世世長壽無病； 
斷不予取，生生世世受用圓滿，並且不遭受他害，自由自在享用； 
斷非梵行，生生世世中容色美麗端嚴； 
斷妄語，生生世世不受他人欺騙，自己的語言富有威力； 
戒酒，生生世世正知正念穩固，諸根清明，智慧圓滿； 
斷高廣大床，生生世世受到他眾讚歎、恭敬，坐墊美妙，乘騎眾多； 
過午不食，生生世世中獲得豐厚飲食，莊稼豐收； 
斷除香鬘等，生生世世中身體發出芳香，色美形妙； 
斷除歌舞等，生生世世中身心調柔，語言善妙，不斷傳出正法的妙音。 

乙二究竟之功
德 

究竟功德也有八種： 
戒殺之果：成就金剛身； 
斷不予取之果成就手輪、足輪相； 
斷非梵行之果：諸根具足，身體強壯； 
斷妄語之果：獲得覆面之舌與梵音般動聽之語； 
戒酒之果：成就見不厭足之身，諸根清明； 
過午不食之果：具足四十顆皓齒並且齊密； 
斷香鬘等之果：身體遍滿戒律的圓滿妙香； 
斷歌舞等之果：身體為一切妙相嚴飾； 
斷高廣大床之果：享用正法三墊。 
這以上內容是依據《長甲普行請問經》中所說而宣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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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論自釋》中雲：‚如是而為，屠夫邪淫者白日或晚上受戒亦有果。‛ 
所以說，僅僅在白天或夜間受持戒無有不合理的地方並且大有必要。 
當然，最好能完整受一日的齋戒，如果實在無能為力，那麼只是受半天甚至

僅僅半小時的齋戒也具功德。 
這樣的齋戒如何受呢？ 
長老普提賢說：如果只受白日齋戒，誦‚我從現在起乃至日落間受此戒‛。 
僅受夜晚齋戒也可依此而了知。 

乙二一
日後可
否得戒
之分析 

小乘齋戒一日中受持，一日後雖然持戒也不得戒體，不滿一日也不得戒體。 
大乘齋戒乃至菩提果之間均可得戒。 
嘉楚傑尊者在《雜集論釋》中說道： 
‚齋戒只能受一日，一日後不得戒體的說法只是個別聲聞乘的觀點，應當明

確這是顛倒的論調。‛ 
《喜金剛》中也這樣寫道：‚最初賜齋戒。‛ 
美哲巴論師對此解釋說： 
‚首先賜齋戒時，受戒者祈求說，請尊者或上師垂念我，我某某居士乃至菩

提果之間……‛ 
全知蔣陽夏巴也曾親口說： 
關於乃至菩提果之間受八關齋戒的儀軌，許多經續中都有明說。 
既然小乘齋戒乃至菩提果之間能受，那麼大乘齋戒更不用說了。 
這一點憑藉它更容易生起並與發心相結合便可知曉。 

乙三數
日同時
可否受
戒之分
析 

承認齋戒除了一日以外不能生起戒體的小乘宗也有可以多日同時受的說法， 
《澄清佛教論》中雲： 
‚齋戒雖然固定在一日期限內但如神變月中半月不間斷護持，而一次性受也

是可以的，由於一日的戒十五日期間重複持誦而受，所以根本不會有不成一日
戒的過失。‛ 
《俱舍論自釋》中也說：‚半月等重複一日故。‛ 
受齋戒的方法也是將儀軌中的時間換成從一日乃到十五日之間，如果想在一

年中每月的初八、十五、三十日中受齋戒，也同樣將時間改為從今起乃至一年
內所有初八、十五、三十日。 
也有必要依此而了知其他。 
小乘的齋戒一次性也可以受數日的齋戒，那大乘齋戒就更不必說了，因此想

守多長時間就可以受多少時間。 
然而，若能做到每日都重新受，那將會使正知正念得以穩固等有許多必要，

因此更為圓滿。 

乙四一
戒失毀
他戒是
否需守
之分析 

以前曾有這樣的公案： 
一位受齋戒之人失毀了一條主要學處，之後他仍舊守護其他戒條，後來轉生

為人間君主。 
另一位受了齋戒的人顧及妻子的情面，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過午進

餐，結果未能夠轉生到人間，但因護持剩餘支分戒條而轉為龍王。 
最終此二者都獲得了阿羅漢果位。 
守戒的功德與不守戒的過患二者互不混雜，即使破了一條但也要儘可能地守

護其他戒條，不要認為因破了一條而捨棄一切，在能夠守護的所有時間裡一定
要守護。 
甚至只是在一剎那守一分戒也有不可估量的功德，這些道理正如上面所說的

那樣。 
只是不造罪業並不會獲得守戒的功德，而必須要先發願，從此時起乃至何時

之間受戒。 
總之，如果不想自己欺騙自己，就不要像大蒜多吃少吃都一樣的比喻那樣去

做，根據所護戒條，只要自己有守護一分學處的能力，也應當守護。 
根據守戒的時間，哪怕只能守一頃刻間也要守戒。 

 撰此所生善，亦願諸眾生，依止戒律梯，登大菩提殿。 

此乃阿旺彭措撰寫完畢，吉祥！  


